
中央生态环境资金

农村环境整治项目储备库入库要求（2021）

一、总体要求
申报入库的项目应符合《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，围绕支持农村污染治理重点工作，以解决农村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为导向，与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“十四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相衔接。项目按照集中连片方式推进，原则上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申报，整体或在一定范围内打包。

二、入库项目范围及类型
支持项目类型主要包括农村生活污水治理，农村黑臭水体整治，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、水源涵养及生态带建设，以及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等，可以包含上述类别中的一类或者含两类及以上的综合类项目。其中，重点支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，并做好污水治理与改厕、黑臭水体整治等工作有效衔接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项目若采用竞争性评审方式，将另行发布申报指南。

（一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。优先开展水源保护区、黑臭水体集中区域、城乡接合部、乡镇政府驻地、中心村、旅游风景区等地区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工程，鼓励因地制宜选取污水治理技术模式。支持内容：

1．农村生活污水管网建设；
2．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式或分散式处理设施建设；
3．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再利用设施建设；

4．在现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较高的地区，因原有设施不能满足当前治理需求，开展必要的设施改造工程。

（二）农村黑臭水体整治项目。重点整治国家监管清单中的农村黑臭水体，优先支持农村黑臭水体集中、整治技术路径清晰可行、财力状况合理、长效运营有保障的地区。支持内容：

1．控源截污工程，包括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及资源化利用、水体及岸线垃圾治理、畜禽及水产养殖等农业污染治理及资源化利用等;

2．生态修复工程，包括：生态护岸、生态沟渠构建、水生态系统修复等；

3．内源治理工程，在做好控源截污工程的前提下，根据底泥污染调查评估结果，开展底泥清淤疏浚和安全处理处置工程等；

4．水系连通工程，包括：河道清障、改善水体流动性等。
（三）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、水源涵养及生态带建设项目。支持内容包括在饮用水水源周边设立警示标志、建设防护带和截污设施，开展水源地生态修复等。
（四）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目。支持内容包括农村生活垃圾分类、收集、转运和处理设施的建设及购置，包括垃圾箱、垃圾池等收集设施，垃圾转运站、运输车辆等转运设施，以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等。
具体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1．明确问题导向。项目以解决当地农村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为导向，符合农村实际情况和发展规律，属于国家农村生态环境相关规划重点任务，与地方乡村发展和环境基础建设有关规划相协调。
2．方案科学可行。项目方案论证充分，技术路线科学可行，进度安排合理，工程投资估算与项目建设内容、目标相匹配，资金投入有保障，绩效目标可监测、可考核，预期效益可达。
3．运行管理有保障。项目实施和运行管理责任主体明确，运行维护资金渠道稳定，运维技术能力与选用工艺相匹配，监管机制健全，保障设施建成后能够正常运行，环境治理效果可持续。
4．项目成熟度高。项目前期工作基础较好，现场调研扎实，基础信息完整，成熟度达到入库要求。
三、不予入库的情况
（一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。包括：城镇建成区的污水处理设施和管网建设项目；建设内容不合理项目，如设施规模与实际需求不匹配、选用技术模式不可行、建设运行成本较高或与当地工作基础条件不适应等。

（二）农村黑臭水体整治。包括：缺乏现状分析，技术路线不合理项目，如在有外源污染情况下没有控源截污措施、对具有防洪排涝等功能的水体整治仅简单填埋或加盖、将河塘沟渠做成“三面光”等不符合农村生态环境特点的技术措施。
（三）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、水源涵养及生态带建设。包括：饮用水水源地周边拆迁、景观建设项目等。
（四）农村生活垃圾治理。包括：城镇垃圾填埋场、垃圾转运站建设项目；渣土填埋场项目等。
（五）其他不予入库的情形。包括：日常工作经费类项目，科研或调研类项目，运行维护类项目，能力建设类项目；运维主体不落实、运维机制不健全、运维技术与力量无保障的项目；已获得中央基建投资等其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；原则上总投资额低于2000万元或整治行政村数少于10个的项目。
四、入库材料要求
申报入库项目需提交材料：
（一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实施方案。实施方案内容原则上应达到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深度；
（二）与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实施方案对应的批复等文件；
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(见附件1中附表）；
（四）运行维护资金来源证明材料(需要县级及以上政府或财政部门出具）；
（五）PPP项目需提供PPP项目实施方案、物有所值论证、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等批复文件，或财政部PPP项目库在库截图证明。
五、联系方式

西安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处刘新    电话：029-86787544

西安市生态环境局科财处王佳    电话：029-867878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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